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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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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后， 按新股本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麓谷高新区谷苑路

１６８

号

咨询联系人： 李军、陈书龙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８４８０１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８４８９４５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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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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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书面送达、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国栋”）在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２

汶川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

后虽经修复也无法进行正常生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异地技改刨花板生产线及旧城改造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０

、

２００９－０１２

）。由于广元国栋异地技改刨花板生产线因广元市相关政府部

门关于异地技改选址问题无法落实解决而无法进行，为突出并做大做强公司人造板主业，因此公司董事会

同意采用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进行转让。 本次公

开拍卖底价不得低于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

９０％

股权资产的评估价格

２５

，

６５３．８７

万元。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公司持有的广元国栋

９０％

股权

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均没有成功， 国栋集团将按照上述评估价格

２５

，

６５３．８７

万元对上述股权资产进

行收购。届时，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程序。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资产转让的相关进展情况并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朱永明、林万祥、曾刚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２

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

经修复重建，原刨花板生产线仍无法达到正常生产水平。由于广元国栋异地技改刨花板生产线因广元市相

关政府部门关于异地技改选址问题无法落实解决而无法进行；同时，为突出并做大做强公司人造板主业，

因此决定将公司持有的广元国栋

９０％

股权进行转让。 该股权资产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

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董事会召开的程序和形成的决议均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以公开拍卖或协议

转让方式将公司持有的广元国栋

９０％

股权进行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扣除募集资金到位后项目所需后续投入

１２

，

７７６．４７

万元后， 董事会同意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

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以归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的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公司独立董事朱永明、林万祥、曾刚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促进公司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此次置换金额与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并已经专业会计机构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董事会召开的

程序和形成的决议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以归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

４５

万

Ｍ３ ／

年

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转让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相关事宜

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转让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转让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点，在成都市陕西街

１９５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２８

楼会议

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全文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备查文件：

１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９

号》；

２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元国栋股权转让的补充承诺函》。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附：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盾路

５２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２８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的议题：

１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转让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资格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代理人需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证券

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金盾路

５２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

２８／２９

楼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 ０

。

４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１９１４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５４１６２

（

３

）联系人：贾雪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账号：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１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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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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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以书面送达、传真和邮件

方式发出，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张凤国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促进公司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此次置换金额与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并已经专业会计机构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董事会召开的

程序和形成的决议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以归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的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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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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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２３

号文核准，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公

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非公开发行

１３

，

４９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６．３

元。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川华

信验（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验资报告》，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４９

，

９９６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５

，

２９９

，

８８０．００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１４

，

６９６

，

１２０．００

元。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中高密度纤维

板生产线技术改造和南充

２２

万

Ｍ３ ／

年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技术改造。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

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四川华信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信专

【

２０１１

】

１２７

号《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审核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累计已预先投入资金人民币

１

，

３６０

，

７４９

，

３００．００

元。 扣除募集资

金到位后项目所需后续投入

１２７

，

６６４

，

７００．００

元后，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以归

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的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四、关于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决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用以归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的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促进公司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此次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并已经专业会计机构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董事会召开的程序

和形成的决议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以归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的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促进公司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此次置换金额与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并已经专业会计机构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董事会召开的

程序和形成的决议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以归还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支行的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

年纤维板项目专项贷款。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意见认为：

１

、国栋建设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２

、国栋建设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有利于公司突出并做大做强人造板主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发行人发行

申请文件等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国栋建设本次实施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专项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用以提前偿还发行人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双流县支行的专项贷款 （专项贷款合同号分别为：

５１０１０５００－２００９

年（双流）字

００３８

号、

５１０１０５００－２００９

年（双流）字

００１４

号和

５１０１０５００－２００９

年（双流）字

００３４

号）。

八、备查文件

１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次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预先投入

专项贷款的核查意见》；

５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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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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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

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所持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已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公开拍

卖的底价不得低于该股权资产的评估价格

２５

，

６５３．８７

万元。 最终转让价格以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时根据

交易规则确定的转让价格为准。

３

、本次股权转让有关事宜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资产出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

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１

、公司拟将所持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的股权。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公开拍卖的底

价不得低于该股权资产的评估价格

２５

，

６５３．８７

万元。 最终转让价格以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时根据交易规

则确定的转让价格为准。

２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的标的股权已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且已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情况如下：

１

、转让原因

公司目前持有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由于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元国栋”）在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２

汶川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后虽经修复也无法进行正常生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

公司异地技改刨花板生产线及旧城改造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０

、

２００９－０１２

）。

由于广元国栋异地技改刨花板生产线因广元市相关政府部门关于异地技改选址问题无法落实解决而无法

进行，为突出并做大做强公司人造板主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采用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四

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进行转让。

２

、标的股权受让方情况介绍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的议案》形成的决议，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司将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

的方式确定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三、本次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

（

１

）本次拟转让的标的股权为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

２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项下资产尚存在抵押的情况。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已与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双流县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公司双流

４５

万

Ｍ３／

年纤维板生产线项目提供专项贷款抵押，最

高授信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抵押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抵押资产为房屋、土地

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广房权证城

Ｅ

字第

０５０４

号、《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广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１９８４

号。 截止评估基准日，抵押房屋除办公楼外，其他房产已拆除，但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一

直未取得抵押贷款，并未注销该抵押登记。

（

３

）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由公司与四川鹏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注册号：

５１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８７６

。其中公司持有股权

７

，

０２０．００

万元（含收购剑南木业的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资

产，其余

４

，

５２０．００

万元以现金出资，集资金不足部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

９０％

；四川鹏诚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股权

７８０．００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１０％

。 公司成立后对原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正式投入生产，形成年产

５

万立方米刨花板的生产能力。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１２

”汶川大地震使公司房产、土地、设

备等遭受严重破坏，存在众多安全隐患，经有关部门鉴定已不能正常使用，加之该生产线由于历史原因现

已处于市中心，环保达标排放要求也不能满足城市中心集中居住区的现行环保标准要求，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停止生产，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进行设备、房屋拆迁工作。 截止评估基准日，除办公楼、厂区围墙、大门门卫及

收发室等和少量办公用设备外，原有厂房、设备已基本拆除完毕。

（

４

）标的股权所属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ˇ：˜¿、ß‡、
２０１０

˜Œ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９

˜Œ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８

˜Œ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７

˜Œ
１２

：´
３１

»ı告：：˚‰：
４４

，

２３１．３２ ９８

，

１２９．２７ ５５４

，

２０８．３１ ９７５

，

１３５．２２

：ƒ˚：：¸¿：
１１７

，

１５０．５０ １６８

，

８５２．３１ ２１０

，

９６６．６９ ２５６

，

７５２．８８

：⁄‚¶：¸¿：
３

，

６４０．００ ３

，

６４０．００ ２０

，

６５３．００ １９８

，

２８６．１８

、：¸ß：ƒ˚：¿：
６５

，

４８３

，

８９４．２６ ５３

，

７５９

，

８０２．６９ ５２

，

６６７

，

００６．１８ ５３

，

０３９

，

０５３．７８

·：»ı
２３６

，

４５３．４３ ４

，

１４９

，

８２２．８８ １０

，

６７１

，

６００．４８ １１

，

８５７

，

２５０．０９

„：¶¤：˚†、
９６９

，

１６１．２７ １１

，

４０９

，

２５３．８５ １２

，

５１０

，

３０５．９８ １３

，

６０４

，

３４８．４６

：：‰¤„⁄‡：
７４７

，

０４９．８０

„⁄‡：、：：˚
１

，

２９３

，

９７３．８３

、：—、：˚†、
８

，

４３４

，

９０１．８１ ８

，

６３６

，

６１８．７６ ８

，

８３９

，

４３５．６８ ９

，

０４２

，

２５２．６０

：：：：¸ø：、¸：：˚†、
３９２

，

８７９．５０ ２３３

，

８２７．６０ ９

，

４８８．１２

：˚†、：：…、
７７

，

３３０

，

４５６．２２ ７８

，

６１８

，

９９９．２６ ８５

，

７０８

，

００３．９２ ８８

，

９８２

，

５６７．３３

：ƒ‚¶：¸¿：
５１０

，

１６８．４２ ５１０

，

１６８．４２ ２

，

３６５

，

３８７．１３ ２

，

０６２

，

２４１．７３

：⁄˚：：¸¿：
７

，

９３０．０２ ７

，

９３０．０２ ５１６

，

９６３．０７ １

，

４３９

，

９２７．０５

：ƒ‚¶：：„⁄—‰‡Œ
２１

，

７４０．１７ ２７

，

９９７．２５ ２７９

，

００５．８２ ２３４

，

０５３．１４

：ƒ‰»¸：•：
１

，

８００

，

９４７．７９ １

，

４２７

，

４１３．１２ １

，

００１

，

４４１．０５ １

，

１０６

，

８４９．６１

、：¸ß：ƒ‚¶¿：
５３

，

２９８．７１ ５４

，

６８９．５０ ６３

，

０７４．６６ １０１

，

１０４．９９

‚”：fi”ˇ…、
２

，

３９４

，

０８５．１１ ２

，

０２８

，

１９８．３１ ４

，

２２５

，

８７１．７３ ４

，

９４４

，

１７６．５２

：»：˚†、
７４

，

９３６

，

３７１．１１ ７６

，

５９０

，

８００．９５ ８１

，

４８２

，

１３２．１９ ８４

，

０３８

，

３９０．８１

利润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ˇ： ˜¿
２０１０

˜Œ¶¨
２００９

˜Œ¶¨
２００８

˜Œ¶¨
２００７

˜Œ¶¨

：“：：˚：¨º
３

，

５０１

，

８７０．３６ １０

，

３７５

，

４８５．４２ ２３

，

８７１

，

０５３．１８ ２２

，

３１８

，

１６５．０３

…ı
：

：“：：‡：告：
４

，

４７０

，

５３１．０７ １１

，

４４５

，

７２２．９９ ２４

，

００６

，

６６６．６４ ２０

，

４４９

，

２５０．０６

：“：：¸：‰：…：‚‰…：
６８

，

１２９．１６ ９４

，

０３４．８６ １８２

，

３３０．３７ ４４２

，

７２９．６２

ˇ、˚：•：：、
２

，

２９０．９０ １５３

，

２９２．０８ ２３１

，

４４６．６４ ８４９

，

５７２．５８

„：：：•：：、
１

，

３４５

，

０６５．０７ ２

，

５４４

，

８３０．２３ ２

，

０１５

，

９１０．８１ ４

，

０２１

，

７３８．６６

†、、æ•：：、
１

，

０１９．２８ ２５５．５８ ４

，

８３３．２７ ２

，

７５２．０３

：˚†、…ı：：¸：˚§
１０

，

０２１．９９ １

，

２４９

，

４９２．２０ ８９７

，

３５７．８９ －４９

，

４６３．２９

：“：：：ß¨：
－２

，

３９５

，

１８７．１１ －５

，

１１２

，

１４２．５２ －３

，

４６７

，

４９２．４４ －３

，

３９８

，

４１４．６３

：“：：˝：˚：¨º
１

，

１３３

，

６３６．７７ ６２

，

４８８．００ １

，

８４４

，

７３９．７１ １

，

３０８

，

３１０．４０

：“：：˝：：§‡：
７２８．６２ １

，

１５７

，

８４５．３７ ２

，

７２４．９１

：ß¨：：：¶：
－１

，

２６１

，

５５０．３４ －５

，

０５０

，

３８３．１４ －２

，

７８０

，

５９８．１０ －２

，

０９２

，

８２９．１４

…ı
：

¸ø：、¸：•：：、
３９２

，

８７９．５０ －１５９

，

０５１．９０ －２２４

，

３３９．４８ １９

，

３５９．０９

：»：ß¨：
－１

，

６５４

，

４２９．８４ －４

，

８９１

，

３３１．２４ －２

，

５５６

，

２５８．６２ －２

，

１１２

，

１８８．２３

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

了川华信审（

２００８

）

０１１

—

０１

号、川华信审（

２００９

）

０１４

—

０１

号、川华信审（

２０１０

）

０２７－０１

号和川华信审（

２０１１

）

００６－０３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

、标的股权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进行了整体评估， 中同华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东权益

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成本法。

本次评估以成本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果。

３

、标的股权评估的合理性分析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资产特性，以及由于我国目

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难于收集到足够的同类企业产权交易案例，不宜采用市场法；因四川广元国

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停产，公司的相应收入、成本费用等影响因素无法确定，未来收益的可预

测性较弱，不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因此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即资产基础法， 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

材有限公司股东权益价值， 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

值的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对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四川广元国栋建设

新材有限公司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７

，

７３３．０５

万元，负债为

２３９．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４９３．６４

万元。

于评估基准日， 委估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２８

，

５０４．３１

万元， 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２１

，

０１０．６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８０．３８ ％

。 增值的主要原因系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

权无形资产的增值所致。 该宗土地（土地证号：广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１９８４

号）位于广元市利州经济开发区北

京路

１１７

号，总面积为

９７

，

９１２．１７

平方米。该宗土地在

２００２

年以前是按工业用地使用，容积率按

１．５

计算，

土地取得成本为

１２．００

万元一亩； 公司在竞价收购四川省剑南木业有限公司的整体破产资产时， 广元市

委、 市政府同意该宗国有土地以出让方式定性为商业、 混合住宅用地作为收购破产资产优惠条件。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广元市规划管理处出具的《广元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条件要求通知书》，该宗土地的使用性质为商

业、住宅混合用地，容积率为

３．５

，建筑密度

２０％－－３０％

，绿地率

＞３０％

。 由于近几年广元市可供开发的商业

用地成交价大幅提高，因此该宗土地使用权增值大幅增加。 具体评估结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ˇ： ˜¿
：¸、：：»：： 、：„：…：：： ：：…ı：： ：：：：´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fl：˚†、
１ ６

，

５８８．５４ ６

，

５７７．３７ －１１．１７ －０．１７

•˙`：¶fl：˚

†、
２ １

，

１４４．５１ ２２

，

１６６．３５ ２１

，

０２１．８４ １

，

８３６．７６

、：：—
：

‡⁄、：„：¨¤˝¶：˚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５ ９６．９２ ９．２６ －８７．６６ －９０．４５

：：‰¤„⁄‡：
６ ７４．７０ ７４．７０

„⁄‡：、：：˚
７ １２９．４０ １２９．４０

、：—、：˚†、
８ ８４３．４９ ２１

，

９５２．９９ ２１

，

１０９．５０ ２

，

５０２．６４

、：：—
：

˝`：：˚„：、¨¤
９ ８４３．４９ ２１

，

９５２．９９ ２１

，

１０９．５０ ２

，

５０２．６４

、：¸ß•˙`：¶fl：˚†、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１１ ７

，

７３３．０５ ２８

，

７４３．７２ ２１

，

０１０．６７ ２７１．７０

`：¶fl‚”：fi
１２ ２３９．４１ ２３９．４１

•˙`：¶fl‚”：fi
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fi：：…、
１４ ２３９．４１ ２３９．４１

：»：˚†、
（

¸ø：—：：¨¤：：
）

１５ ７

，

４９３．６４ ２８

，

５０４．３１ ２１

，

０１０．６７ ２８０．３８

４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的议案》形成的决议，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本次公开拍卖底价不得低于北京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

９０％

股权资产的评估价格

２５

，

６５３．８７

万元。 公司将通过在公开拍卖或协议

转让的方式确定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５

、标的股权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标的股权资产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评

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公司董事会召开的程序和形成的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标的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机制公平合理。

四、转让方式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的议案》形成的决议，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择

受让对象，转让标的股权。

五、审批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四川广元国栋

建设新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出售资产的目的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广元国栋建设新材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２

汶川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

经修复重建，原刨花板生产线仍无法达到正常生产水平。由于广元国栋异地技改刨花板生产线因广元市相

关政府部门关于异地技改选址问题无法落实解决而无法进行；同时，为突出并做大做强公司人造板主业，

因此决定将公司持有的广元国栋

９０％

股权进行转让。

２

、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收益所得，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 如最终转让价格按该

９０％

股权资产的评

估价格

２５

，

６５３．８７

万元计算，公司将实现投资收益约

１８

，

６３３．８７

万元（含税），有利于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

帮助公司专注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人造板的生产和销售，提升、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的川华信审（

２００８

）

０１１

—

０１

号、川华

信审（

２００９

）

０１４

—

０１

号、川华信审（

２０１０

）

０２７－０１

号和川华信审（

２０１１

）

００６－０３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及四

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３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及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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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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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1-31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告：„«¸：…：¶›˚´»Æ¨«：：‡：：告告£：⁄—¯ˇ，¯ß´¶：˜˜：¨：：：˚：
、

：…¨•
、

˝Œ：ß
，

、»：——Ø…：…˙：：
、

、：：…—：‡´˚：»：：：·：

：¯´'
。

公司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

定停牌。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6

月

1

日、

6

月

8

日、

6

月

15

日和

6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1-9

号）、《武汉中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1-10

号）、《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2011-16

号）、《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17

号）、《武汉中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19

号）、《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2011-22

号）、《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24

号）、《中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27

号）、《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2011-28

号）、《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29

号）、《中百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30

号）。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重

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一、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经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网银、移动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进行基金投资，经光大保德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决定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期间，对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本基金

管理人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开放式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个人合法

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及期限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360001

）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05

）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06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07

）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360008

）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10

）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11

）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12

）

2010

年

6

月

1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不包括定投），享有申购费率优

惠：（

1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费率为四折至七折，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0.6％

；（

2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按照原费率执行。 （

3

）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

模式和基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具体优惠方案请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www.bank.ecitic.com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话银行：

95558

；

2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88

，

021-53524620

；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epf.com.cn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1-004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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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下午

3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

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代）、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

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201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辽宁省调兵山市签署了《铁法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协议约定本框架协议须经双方履行相应审批

或审议程序并通过后实施。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对框架协议的签署情况进行了相关公告，现提请

董事会审议通过。

截止目前， 鉴于公司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投资总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

，故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33

） 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经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并由股东郭现生、

韩录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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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1－046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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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发布了《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在公司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事项进行自查和对公司

2011

年

3

月

2

日公告的控股

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协议进行核查工作完成之前，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

厦门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

与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厦门证券网上交易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参加厦门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包括：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1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3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类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4

）、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6

）、华富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7

）、华富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410008

）、华富量子生命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9

）。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计划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具体开通时间以厦门证券公告为准），截止时间将另

行公告。

三、费率安排

投资者通过厦门证券网上交易申购我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对于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厦门证券基金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厦门证券所有。

3

、本公司符合要求的新增开放式基金将延用此优惠政策，届时将不再公告。

4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网站：

www.xmzq.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0592-5161642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021-50619688,400-700-8001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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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9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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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

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

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经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独立董事郑锦桥先生、魏现州先生、王莉婷女士

通过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方面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情见刊登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方面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9

日

股票简称：恒星科技 股票代码：

002132

公告编号：

2011030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方面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公告

告：„«¸：…：¶›˚´»Æ¨«：：‡：：告告£：⁄„«‚：˜：¨：：˜：：˚：
、

：…¨•”˝˝Œ：ß
，

¶：„«‚：：˜—Ø…：…˙：：
、

、：：…—：‡´˚：»：：：：：

·：：¯´'‚”`‹·ł：：¨、
。

我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关于对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中小板监管函【

2011

】第

75

号

)

》（以下简称

"

监管函

"

）。 接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传达，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制定了整改措

施，明确了相关责任人。 具体整改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从交通银行郑州铁道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募集资金

2201.23

万元

至你公司在郑州银行巩义支行的存款账户。 其中，除用于偿付

2010

年

10

月

21

日前以自有资金垫付的募

集资金项目款项

1007.89

万元外，其余

1193.34

万元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10

日期间分批支出用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支付。 上述行为，违反了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规定。

二、自查情况

在收到深交所发出的《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立即展开自查。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规定，公司已制订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并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由

于公司对于相关制度学习不够，对相关条款理解不够细致，未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规定执行，存

在募集资金支付不严谨的行为。

三、整改措施

（一）强化学习，确保募集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公司将不断组织财务部门、内审部门及其他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培训，强化募集资金使用规定的学

习，严格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强化募集资金

"

专款专用、专户支付

"

的使用规定，杜绝上述类似事件发

生，确保今后公司募集资金安全高效的使用。

（三）责任部门：公司财务部、内审部、证券部。

（四）整改责任人：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内审部负责人。

（五）整改完成时间：长期抓好落实，持续规范。

公司将根据本次整改事项，加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规范意识，提高业务人员的工作水平，强化募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确保公司建立的募集资金使用规定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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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存在矿业权收购事项，正在准备相关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开市起临

时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